
豫校园安全办〔2016〕3号

转发中央综治委校园安全专项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2016年秋季开学安全稳定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直管县（市）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各高等学校，厅直属学校：

现将中央综治委校园安全专项组办公室《关于开展2016年秋季开学安全稳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校园安全办〔2016〕9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排查整治工作从文件下发之日起至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闭幕，要结合全省学校消防安全专项治理等工作同时推进。10月底前，请各专项组、各高校、厅直属学校将排查整治情况报省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办公室。省专项组将把工作情况纳入今年对各地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考核内容。

联系人：袁  渊，电话（传真）：0371-69691255

电子邮箱：zzb@haedu.gov.cn

2016年9月30日


校园安全办〔2016〕9号


关于开展2016年秋季开学校园安全稳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办公室：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进入秋季开学阶段，开展学校校园安全稳定隐患排查整治，解决影响学生安全和学校稳定的问题隐患，是确保新学期校园安全稳定和学校工作顺利推进的有力保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工作统筹部署。各级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要高度重视校园安全稳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将其作为新学期工作的起点，打好第一仗、迎接开门红。要从构建完善综治责任体系出发，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部署。要将排查整治工作落细落小落实，做到有负责人员、有排查标准、有整治要求、有总结考核，实行隐患整改台账制度和整治效果回访制度。要把排查整治工作与国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安保工作有效衔接、周密安排。排查整治工作从开学至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闭幕，此期间，各地要切实做到主动作为、彻查隐患、源头治理、务求实效。

二、扎实做好排查整治。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师生安全和学生稳定，全面摸排各类隐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摸清底数、不留死角。掌握工作薄弱地区、薄弱单位、薄弱环节，对症下药。推动专项组各成员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将排查整治纳入本系统工作，分领域、分系统、分行业抓好落实。突出整治实效，以实干的精神，出实招、用实劲，切实消除各类隐患。强化协同整治，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系统地开展工作。通过排查整治工作，推动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交通秩序、各类商业经营秩序等再上新水平。
三、切实强化安全教育。坚持排查整治与安全教育并重，做到排查整治与安全教育同研究、同部署、同开展、同总结。发挥校园及周边治安综治成员单位的优势和作用，结合排查整治问题隐患，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安全教育、法治提示和风险预警，切实提高学校师生和周边辖区群众安全法治意识。结合组织参加第三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深入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和实践体验活动，切实提高师生网络安全素养。结合当前犯罪活动，尤其是电信诈骗案件的新特点，在安全教育中注意讲解新形势、梳理新问题、传授新对策。结合季节特点，参加防火、防爆、防灾、防恐等应急疏散演练，切实提升学生的事故应急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防险避灾能力。

10月底前，请各地将排查整治情况报中央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办公室（教育部思政司），相关情况将作为今年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联系电话：010—66096213，传真：010—66097110。

电子邮箱：szszhc@moe.edu.cn。

中央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

综合治理专项组办公室

2016年9月14日

抄送：中央综治委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专项组各成员单位

河南省综治委校园安全专项组文件





中央综治委校园安全专项组办公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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